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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收购控股子公司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九州科技”，公司持股比例为 97.95%）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成

都九洲电子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信息”或“成

都九洲公司”，九州科技持股比例为 80.25%）少数股东所持股份

1,000 万股，其中烟台建信蓝色经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建信

创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共持有 500 万股将通过协议转让，收购价格

以中联评报字[2016]第 748 号评估报告出具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具

体价格为 2,680 万元；上海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所持 500 万股将

通过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挂牌价以中联评报字[2016]

第 749 号评估报告出具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公司拟以不高于评估价

值 2,680 万元的方式参与此次竞拍。 

本次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九洲信息 12.35%的股

权，通过九州科技持有 80.25%的股权，持股比例由 78.60%增至

90.9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该事项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烟台建信蓝色经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烟台建信蓝色经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烟台高新区创业路 42 号 

法定代表人：苑全红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587197032C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创业投资,及创业投

资咨询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政策禁止的项目除外，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定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建信创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公司名称：上海建信创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上海市闵行区莘松路 380 号 64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88667665Y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上海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丰和路 1 号 3 幢北 102 室 

法定代表人：陈戌源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3 月 26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5594411XH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九洲电子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765 号天府软件园 

法定代表人：祁权生 

注册资本：8100 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通讯设备及微波通信系统及

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互联网系统及设备、数字电视系统、

数字监控系统及设备、集成电路、电子产品、计算机信息网络的软

硬件、提供以上项目的技术开发、销售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的设计、安装、调试；计算机网络服务；

智能化建筑工程与弱电系统工程、架线和管道工程建筑、智能化安

装施工等。 

股权结构：九洲信息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科技的控股子公



司，九州科技持股比例 80.25%。 

2、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1 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00 80.2469% 

2 上海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00 6.1728% 

3 烟台建信蓝色经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50 5.5556% 

4 上海建信创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50 0.6173% 

5 
九洲信息公司高管、核心技术人员等

52 位自然人股东 
600 7.4074% 

总计 8100 100% 

3、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63,037.66

万元，总负债为 41,068.03 万元，净资产为 21,969.62 万元。2015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32,291.58 万元、营业利润 4,153.40 万

元，净利润 3,745.93 万元，资产负债率 65.15%。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母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61,686.48 万元、总负债 39,337.89 万元、净资产 22,348.58 万元；

2016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7,395.10 万元、营业利润 390.33 万

元、净利润 378.9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3.77%。 

4、其他情况 

九洲信息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与关联



方未发生资金占用、委托理财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以协议转让和参与竞拍的方式进行，收购价格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

估”）出具的《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建信创颖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烟台建信蓝色经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成都

九洲电子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

评报字[2016]第 748 号）和《上海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所

持有的成都九洲电子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联评报字[2016]第 749 号）评估报告为依据，以上评估报

告评估对象均为九洲信息公司，均依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审计报告为准，最终评估结果一致。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出具的

审计报告(XYZH/2016CDA40169)，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九洲

信息总资产为 63,037.66 万元，总负债为 41,068.03 万元，净资产

为 21,969.62 万元。201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2,291.58 万元，

净利润为 3,745.93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以上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九洲信息进行整体

评估，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九洲信息净资产账

面值为 21,969.62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3,421.77



万元，评估增值 21,452.15 万元，增值率 97.64%。九洲信息少数股

东所持股份 1,000 万股的评估价值为 5,360 万元。 

（二）评估方法及选定理由 

评估报告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最后选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成都九洲电子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

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63,037.66 万元，评估值 80,353.58 万元，评估

增值 17,315.92 万元，增值率 27.47 %； 

负债账面价值 41,068.03 万元，评估值 40,508.73 万元，评估

减值 559.30 万元，减值率 1.36%； 

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21,969.62 万元，评估值 39,844.85 万元，

评估增值 17,875.22 万元，增值率 81.36%。 

2、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

估程序，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评估。成都九洲电子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21,969.62 万元，评估后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3,421.77 万元，评估增值 21,452.15 万元，

增值率 97.64%。 



3、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3,421.77 万

元，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9,844.85 万元，高

3,576.92 万元，差异 8.97%。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1）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

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

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2）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

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

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3）成本法评估中无法反应经营、技术团队对资产的收益贡

献。 

综上所述，从而造成两种评估方法产生差异。 

4、选定收益法的原因 

本次评估目的是收购股权，通过对成都九洲公司整体资产及相

关负债进行评估，以核实企业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所有者权益的公允

价值，为企业收购股权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由于成都九洲公司

主要生产智能溯源产品及军事物流信息化产品，按订单进行生产，

市场比较稳定，产品的市场前景和销售受市场的影响较小；公司自

成立开始每年投入大量的科技研发费用，每年新增加大量的专利技

术以及新产品投入生产，对公司的经营发展有很好的保障。因此选

择收益法评估结果能比较好的体现被评估企业的价值，为收购股权



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即成都九洲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

点的价值为 43,421.77 万元。 

五、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选聘、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结论

的合理性的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有关评估事项进行了核查，就关

于评估机构的选聘、独立性和评估结论合理性等相关性事项形成意

见如下： 

1、关于评估机构选聘程序的合规性 

本次收购少数股东股权事项选聘了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进行资产评估，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2、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与胜任能力 

中联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及有关部门颁发的评

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也具有较为丰富的业

务经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除业务关系外，中联评估及其签字

评估师与公司、委托方、标的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

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3、关于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本

次交易标的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4、关于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评估方法适用



的前提条件，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中联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九洲信息进行整体评估，选用收益法评估结

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上述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

际情况，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5、关于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收购少数股东股权事项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本次交

易的目的和本次交易标的的业务特点和实际经营情况，采用的评估

方法适当、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结果能够客观反映标的资产的

实际价值。转让价格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价

值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允。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收购少数股东股权事项

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结论合理。本次

交易标的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确

定收购价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

股东利益。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少数股东股权事项不涉及职工安置。本次股权收购完

成后，九洲信息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承担。 

七、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九洲信息少数股东股权。 

2．支付方式：股权转让价款以现金方式支付。 

3、转让价格：以评估报告为依据（具体以实际成交价格为

准）。 

4．生效条件：为完成本次交易所必须的会议决议通过，且应完

全有效；需取得相关行政部门同意的批准文件。 

本次股权转让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授权经理层签署协议

及办理转让相关事宜。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事项是为了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通过收购九洲

信息少数股东股权，公司将持有九洲信息 90.95%的股权，增强公司

对九洲信息的控制权，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本次收购拟使用的资

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该交易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梳理公司定位及业

务关系，提高盈利水平，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收购以协议转

让和参与竞拍的方式进行，收购价格以评估价值为依据，定价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评估机构独

立且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其选聘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假设合理、评估结论真实合理，不存



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